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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九题：从事加工贸易的香港企业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１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五月十一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林大辉议员的提问和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关于从事加工贸易的本港企业于升级转型时面对的税务问题，政府可

否告知本会： 
 

（一）鉴于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局长）于二○○九年十一月四日答复

本人的质询时表示，放宽《税务条例》（第１１２章）第３９Ｅ条（第３

９Ｅ条）的实质困难是由于有关装置在境外由其他人士使用，税务局难以

向其查核有关装置的真确用途，当局会否考虑在内地委托或成立一个组织

或办事处专责查证该些在内地使用的机械设备的真确用途，而当其查明有

关企业没有从事避税或其他不法活动后，可向香港税务局发出证明书，使

该局可据此批准相关的香港企业在港申报折旧免税额，以解决上述困难；

如否，原因为何； 
 

（二）鉴于广东省一直是港资加工贸易企业的集中地，《珠江三角洲地区

改革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亦列明，广东省可以充分

发挥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先行作用，支持建设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

区，当局会否向广东省当局提出合作先行先试推行第（一）项的方案，及

建议建立税务事宜合作平台及沟通联络机制，使两地税务机关深化合作，

加强信息交流及积极支援粤港两地商贸发展；如会，详情为何；如否，原

因为何； 
 

（三）鉴于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于本年四月十二日确认已向财经事务及库务

局反映业界就第３９Ｅ条的折旧免税额问题所提的意见，当局可否公开前

者所反映的内容和后者回复前者的详情，以便业界确定诉求已被真确反

映；如否，原因为何； 
 

（四）鉴于政府于本年四月六日答复本人的质询时表示，纳税人最终撤回

有关反对或上诉或被裁定为败诉后，须就获缓缴的税款按「判定债项利率」

缴付利息，旨在保障税收，避免纳税人滥用反对程序来拖延缴付税款，当

局在制订此防止滥用的机制时，有否考虑到公平原则；如有，可否容许成

功反对或上诉的纳税人与政府一样可按「判定债项利率」获得利息赔偿； 



 

（五）鉴于局长于本年四月十三日答复本人的质询时表示，税务局是根据

香港企业在内地从事加工贸易的实际运作情况，而非该等加工贸易的名

称，按「地域来源征税」原则评定该香港企业的应课税利润，过去十年，

当局有否容许名义上属「进料加工」企业但实际仍沿用「来料加工」运作

模式的本港公司，获得与「来料加工」企业相同的税务安排；如有，逐年

数字为何；如没有，原因为何； 
 

（六）鉴于本人于本年四月十三日询问政府，如「进料加工」企业放弃升

级转型，重新从事「来料加工」业务，该等企业可否再次享有机械设备折

旧免税额及根据５０：５０比例分摊基础课税，但局长未有正面回答，当

局可否就上述的情况作出明确的解释；如否，原因为何； 
 

（七）税务上诉委员会于聆讯编号Ｄ６１／０８的个案时，税务局代表有

否告知该委员会有关法院认可的「目的为本」原则、《释义及通则条例》

（第１章）第１９条对法例诠释须确定立法用意的规定、终审法院在《香

港医务委员会对周兆硕》（２０００年）一案的判词中就法例诠译所作出

的意见，以及当局本身在ＣＩＲ ｖ Ｓａｗｈｎｅｙ（ＨＣＩＡ１／２

００６）一案中对法例诠释所持的论调；如没有告知，原因为何；如有告

知，该委员会有否作出考虑； 
 

（八）鉴于局长多次仅表示已考虑工商界、会计界以及税务专家就第３９

Ｅ条的问题提出的意见，为何局长没有考虑法律界或律政司的独立法律意

见； 
 

（九）鉴于《基本法》第六十四条及「问责制主要官员守则」第二章规定

官员有责任答复立法会议员的质询，而本人曾至少六次询问局长有否就第

３９Ｅ条的问题寻求律政司或其他法律顾问的意见，并且要求政府公开工

商界、会计界、税务专家、律政司及其他政府部门的意见，以及解释为何

他们的意见没有足够理据和有违「地域来源征税」及「税务对称」原则，

但均未获局长正面回答，当局现在可否具体答复上述问题； 
 

（十）鉴于政府于过去两年提出拒绝修订第３９Ｅ条的原因时，初期以诠

释法例不用考虑立法原意、行政困难等为由，其后却提出「地域来源征税」

及「税务对称」原则和「转让定价」等理由，为何当局会有前后不一致的

回应；鉴于按照「地域来源征税」及「税务对称」原则，纳税人可以申索

扣除就为产生香港应课税利润而在香港或香港以外地方招致的营运开支，

为何在香港以外地方使用的机械或工业装置，必须由纳税人本身使用才符

合「地域来源征税」及「税务对称」原则，以及贸易商向加工商提供机器

模具，虽然机器模具由加工商使用，但贸易商仍需负担折旧成本，为何就

有关机器模具提供折旧免税额有违「税务对称」原则； 



 

（十一）鉴于政府指出放宽第３９Ｅ条会带来转让定价问题，政府是否已

作过评估；如是，可否提供证据证明香港企业与内地关联企业在提供机械

及工业装置的交易中出现转让定价问题；如否，为何有此结论；及 
 

（十二）鉴于财政司司长公布本年度财政预算案后，愿意再顺应市民的诉

求而作出修订，局长会否仿效司长，因应业界的诉求和配合内地政府鼓励

港资企业升级转型而修订涉及第３９Ｅ条等问题的税务安排；如否，原因

为何？ 
 

答复： 
 

主席： 
 

（一）、（八）至（十）及（十二）在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就林大

辉议员的口头质询所作出的回复中，我们已详细阐述就应否放宽《税务条

例》第３９Ｅ条的限制的检讨结果和有关理据。总括而言，基于香港税制

既有的「地域来源征税」和「税务对称」等基本原则，以及有关转让定价

的问题，我们认为没有足够理据放宽现时第３９Ｅ条的限制。其后，我们

在回应林大辉议员的多次书面质询时，亦重申了上述立场。 
 

（二）及（十一）至于转让定价的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向我们确认，假若

香港企业免费提供一些机器及工业装置（包括模具）给内地的关联企业，

以用于生产制成品，而内地企业以低于正常价格将制成品卖给香港企业，

可构成内地《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２００９］２

号文）所指的抵消交易，内地税务部门在进行转让定价调查时，会作出转

让定价调整以还原抵消交易。 
 

  由此可见，假如我们按照部分企业的要求，放宽现时第３９Ｅ条的限

制，为该等机器及工业装置在香港提供折旧免税额，将被视为鼓励转让定

价，影响香港和内地的征税权利，使香港被视为损害其他税收管辖区利益

的地方。因此，我们不会考虑向广东省当局提出问题中所提议的合作先行

先试方案。 
 

  事实上，就跨境交易方面，现时国际上的趋势是由关联企业透过与有

关税务机关订立「预约定价安排」以制订决定转让定价的方法，从而可以

预先确定税务负担，减少与税务机关的争议。税务局将会在全面性避免双

重征税协定的框架下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以内地而言，由于根据《内地和

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国家税

务总局为内地的主管当局，因此，若要订立「预约定价安排」，必须先与

国家税务总局商讨，而非只在地方税务机关的层面处理。 



 

（三）我们在本年四月十三日回复林大辉议员的书面质询时，已表示商务

及经济发展局有向我们反映业界就《税务条例》第３９Ｅ条所提出的意见。

该局亦已向我们转达立法会议员在工商事务委员会上就此课题所提出的

意见。事实上，林大辉议员藉着在立法会就放宽第３９Ｅ条提出连番质询，

亦已清晰表达业界的意见。 
 

（四）在本年三月九日及四月六日回复林大辉议员的书面质询中，我们已

详细解释税务局局长就反对评税或上诉个案发出「无条件缓缴税款令」或

「有条件缓缴税款令」的法律依据及有关准则，并已阐述相关法理基础，

指明若纳税人就反对或上诉个案获税务局局长发出「无条件缓缴税款令」，

或按税务局局长的「有条件缓缴税款令」提供银行承诺，而纳税人最终撤

回有关反对或上诉或被裁定为败诉时，纳税人须按判定债项利率就被裁定

为须缴付的税款缴交利息。正如我们在上述回复中解释，有关条文旨在保

障税收，避免纳税人滥用反对程序来拖延缴付税款。 
 

（五）及（六）我们在本年四月十三日回复林大辉议员的书面质询时，已

重申「来料加工」与「进料加工」两者在法人资格、内外销比例、经营方

式、货物所有权和生产设备等各方面均有基本分别。税务局会根据每宗评

税个案的相关事实，而并非单纯按加工贸易的名称或个别香港企业就其营

运模式的声称，按「地域来源征税」原则评定有关香港企业的应课税利润。 
 

  税务局并不知悉有香港企业名义上在内地从事「进料加工」，但实际

上仍沿用「来料加工」运作模式的个案。 
 

（七）有关编号Ｄ６１／０８个案的与讼双方代表呈交予税务上诉委员会

（委员会）考虑的法律理据，已详列于委员会的决定书内，并可在委员会

的网页下载。我们明白委员会或法庭的每宗个案均有其独特的事实，并需

考虑引用不同的法律原则，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尊重纳税人在《税务条例》

保障下享有向委员会及法庭就评税提出合理抗辩的权利，亦尊重委员会和

各级法院作出的裁决。事实上，委员会就个案编号Ｄ６１／０８所作出的

决定，已根据《税务条例》的规定程序成为最终决定，没有法律理据再重

新检视这宗个案。  

完 


